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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自然资函〔2025〕600 号

广 元 市 自 然 资 源 局
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广 元 市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局
广 元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
广 元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
关于推行社会投资类项目实施“用地清单制”
改革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，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天

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、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：

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贯彻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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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3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切实转变政务服务方

式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就全市社会投资类项目推行“用地清单制”

改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内容

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改革举措，“用地清单制”是在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前，政府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、

地下文物调查勘探、节能报告评审、地震安全性评价、压覆重要

矿产资源调查评估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地下管线调查等评估、

评价和普查，形成“评价清单”；并将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

率等规划条件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、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、

建筑平均节能率、开竣工时限、道路一体化、海绵城市、城市轨

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要求等建设条件，投资强度、税

收标准、营收标准、物业持有及转让等产业要求纳入“审查清单”；

同时就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(出租)合同、国有建设用地项目

履约协议书等约定内容形成“权责清单”，以上三个部分汇总形

成“用地清单”后在土地供应时一并交付土地使用权人，作为项

目审批管理、技术审查的主要依据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“用地清单制”改革适用于广元市域范围内符合相关规划要

求的社会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。涉及公共安全等特殊管理要求的

项目，应严格执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规定。

三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明确供应地块范围。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将拟供应地块宗地位置、不动产单元代码、规划用途、面积等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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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信息和规划条件发送至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提出“用地清单”意见。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据职

能职责提出各自管理意见（要求）和技术要点，以书面形式加盖

公章后反馈至相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
（三）形成“用地清单”。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负责收集、汇总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的用地管理意见（要求）

和技术要点，以及各类评估评价成果，形成完整拟供应土地的“用

地清单”。

（四）交付“用地清单”。“用地清单”作为附件，在土地

供应时一并交付土地使用权人。相关职能部门在项目后续报建或

验收环节，原则上不再增加清单外的要求，避免企业拿地后需重

复论证。同时，当项目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，相关单位应及时对

评估报告等进行调整完善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协调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广元经济技术

开发区要按照本方案明确的工作任务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做好工作

统筹。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职能职责，强化组织协调，有

序推进实施。县（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域“用

地清单制”改革工作。

（二）做好资金保障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广元经济技术

开发区要将涉及土地储备工作的相关评估、评价和普查等费用，

纳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落实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广元经济技术

开发区要强化督导，狠抓落实。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牵头组织实施，

县（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协调、落实，对改革任务落实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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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位的，报市政府同意后，予以通报批评，并采取相应工作措施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广元市社会投资类项目“用地清单”一览表

广元市自然资源局 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广元市生态环境局

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

广元市应急管理局

2025 年 1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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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元市社会投资类项目“用地清单”一览表

地块（项目）名称

一、评价清单

序号
评估(调查)

项目
责任单位 管理意见（要求）和技术要点

1
规划环境影响

评价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2
地下文物调查

勘探
文化主管部门

3 节能报告评审 发展改革主管部门

4
地震安全性评

价
应急管理主管部门

5
压覆重要矿产

资源调查评估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6
地质灾害危险

性评估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7 地下管线调查
住房和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

二、审查清单

8 规划条件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9 建设条件
住房和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

10 产业要求 相关产业主管部门

三、权责清单

11 其他事项 相关主管部门


